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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2—025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度与浙江博众数智

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互保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范围外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敬请广大投资者充

分关注风险。 
 

一、关联担保情况概述 

基于双方经营所需，拟与关联方——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众数智”）及其全资子公司浙江霁林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霁林进出口”）建立互保关系，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抵押

担保、质押担保。具体额度如下表：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本次拟提供担保额度 

（人民币：万元）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

限公司 
48,000.00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霁林进出口有限公司 12,000.00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

团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 

总额 140,000.00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以 10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2022 年度与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互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担保额度已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6.1.10”所规定的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标准，因此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实施，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关联股东浙江博众数智科

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 

审议通过的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被授权

人具体负责与相关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合同或协议，不再另行审议。在

本次担保通过股东会审议之后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之前，可在此额度内为相关公

司提供担保，在以上期间内签订的合同或协议无论到期日是否超过以上期间，均

视为有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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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和拟分配担保额度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 

担保额

度占上
市公司

最近一

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联

担保 

浙江众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博众数智
科技创新集团

有限公司 

- 82.60% 31,000.00 48,000.00 17.20% 是 

浙江众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霁林进出

口有限公司 
- 88.23% 5,433.69 12,000.00 4.30% 是 

浙江博众数智

科技创新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4.92% 61.42% 78,000.00 80,000.00 28.66% 是 

总额 140,00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31990394K 

3、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1785号网新双城大厦4幢1501室 

4、法定代表人：江向阳 

5、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社会经济

咨询服务；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轨道交通工程机械

及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机械设备租赁；普通机

械设备安装服务；泵及真空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金属链条及其

他金属制品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金

属制品销售；冶金专用设备销售；铸造机械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密封件销售；

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销售；复印和胶印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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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联关系说明： 

博众数智持有公司 4.92%的股份（注），故形成关联交易。 

注：2021年 8月 19 日，公司由于《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限制性股票（定增部分）的首次授予导致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557,471,062

股，博众数智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4.92%。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6.3.3”之规定，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9、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1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87,816,509.30 1,534,008,705.46  

负债总额 1,030,056,192.40 1,267,041,555.69  

银行贷款总额 374,500,000.00 448,07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820,056,192.40 1,046,541,555.69  

股东权益 257,760,316.90 266,967,149.77  

 2020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1 年 1—12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7,645,595.69 516,795,221.26  

利润总额 8,017,158.35 1,704,828.04  

净利润 5,089,372.65 9,206,832.87  

10、被担保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1、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二) 浙江霁林进出口有限公司 

1、住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 1785 号网新双城大厦 4 幢 801-3

室 

2、法定代表人：江向阳 

3、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06 年 07 月 05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909634762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成品油批发（不含危

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建筑材料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销售；防

火封堵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国内贸易代理；人工智能硬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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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涂装设备销售；模具销售；集装箱销售；仪器仪

表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售；电子测量仪器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实验

分析仪器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密封件销售；幻灯及投影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

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7、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系结构图如下： 

 
 

 

                                  100% 

 

 

 

8、关联关系说明： 

霁林进出口系博众数智的全资子公司，博众数智持有公司 4.92%的股份（注），

故形成关联交易。 

注：2021年 8月 19 日，公司由于《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限制性股票（定增部分）的首次授予导致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557,471,062

股，博众数智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4.92%。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6.3.3”之规定，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9、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5,640,745.27 250,256,122.94  

负债总额 216,804,843.42 220,803,363.44  

银行贷款总额 142,192,181.24 79,789,724.40  

流动负债总额 216,804,843.42 220,803,363.44  

股东权益 28,835,901.85 29,452,759.50  

 2020年 1—12 月（经审计） 2021年 1—12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8,198,631.62 124,019,517.06  

利润总额 -445,256.58 627,511.83  

净利润 -569,418.16 616,857.65  

10、被担保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1、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 

 

四、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以上互保额度是公司与博众数智及其子公司根据各自经营需要测算，并与被

担保方债权人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实际担保金额及形式的确定以公司实际发

生的业务为依据设定，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1、公司与博众数智及其子公司霁林进出口的互保，不涉及其他股东同比例

担保或反担保的情况。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霁林进出口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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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反担保、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担保、质押

担保。 

3、担保额度可用于被担保人对外融资及支付义务等各类负债类业务。 

4、审议通过的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被

授权人具体负责与相关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合同或协议，不再另行审议。

在本次担保通过股东会审议之后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之前，可在此额度内为相关

公司提供担保，在以上期间内签订的合同或协议无论到期日是否超过以上期间，

均视为有效。 

 
五、董事会意见 

1、关联担保原因：根据公司与博众数智及其全资子公司霁林进出口业务的

实际资金需要，建立互保关系有助于促进公司筹措资金和良性发展，满足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求。 

2、董事会认为：博众数智及其全资子公司霁林进出口信誉良好，运作正常，

偿债能力良好，一致同意互保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反担保情况：公司与博众数智及其全资子公司霁林进出口的互保，不涉

及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的情况。为博众数智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

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次关联担保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结果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以上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未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 

鉴此，董事会同意上述关联担保事项，并提请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实施。 
                                     

六、独立董事意见 

1、我们事前对公司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 2022 年度与浙江博众数智科

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互保的议案》进行了核实，我们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2、公司与博众数智及其全资子公司互保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

合理利用的需要，有助于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促进公司筹措资金和良性循环，

促进公司业务做大做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严格履行了独立董事事前

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且该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客观、公允、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利益。

以上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 

鉴此， 同意上述关联担保事项，并提请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实施。 

 

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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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在本次担保之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

保余额为 254,738.69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91.27%；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对外担保余额为 

105,918.27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7.95%；本

次担保事项通过审议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465,500

万元人民币，占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66.79%。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